


出
版
說
明

中
國
讀
者
對
於
與
我
們
有
著
複
雜
情
緣
的
鄰
國
日
本
，
一
直
抱
有
高
度
的
關
注
。
尤
其
是
進
入

近
代
以
後
，
其
發
展
軌
跡
與
中
國
出
現
了
明
顯
的
差
異—

經
歷
了
前
近
代
國
家
向
近
現
代
的

轉
化
、
發
展
和
崛
起
，
對
外
的
武
力
擴
張
並
由
此
導
致
了
戰
敗
。
戰
後
的
日
本
重
新
出
發
，
社

會
政
治
體
制
發
生
了
質
的
改
變
，
在
一
九
七○

年
代
一
躍
而
成
為
世
界
上
的
第
二
大
經
濟
體
，

而
在
近
年
又
出
現
了
長
期
的
經
濟
低
迷
，
整
個
社
會
在
沉
悶
中
孕
育
著
躁
動
與
不
安
。
對
於
這

樣
的
一
段
近
現
代
歷
程
，
日
本
人
自
己
是
如
何
來
描
述
的
呢
？
對
於
自
己
的
近
現
代
史
，
他
們

又
是
如
何
來
認
識
的
呢
？
這
是
廣
大
中
文
圈
讀
者
所
關
切
並
抱
有
相
當
興
趣
的
。
出
於
這
樣
的

目
的
，
我
們
選
擇
了
日
本
岩
波
書
店
近
年
（
二○

○

六—

二○

一○

年
）
來
以
「
岩
波
新
書
」

的
形
式
陸
續
推
出
的
十
卷
本
「
日
本
近
現
代
史
」
，
聘
請
了
一
批
在
此
領
域
上
頗
有
造
詣
的
學

者
將
其
譯
成
中
文
，
推
介
給
各
位
讀
者
。

這
套
叢
書
的
作
者
，
大
多
是
在
日
本
近
現
代
史
研
究
上
卓
有
建
樹
的
學
者
或
教
授
，
他
們
運
用



了
既
有
的
研
究
成
果
和
相
對
完
備
的
史
料
，
力
圖
對
日
本
近
現
代
史
的
各
個
階
段
作
出
接
近
史

實
的
描
繪
。
這
套
叢
書
可
謂
是
日
本
學
者
在
這
一
領
域
內
最
新
的
系
列
性
的
研
究
成
果
，
史
料

豐
富
，
敘
述
脈
絡
清
晰
，
問
世
以
後
在
日
本
國
內
廣
受
好
評
，
一
版
再
版
，
很
多
都
出
到
了
十

版
以
上
。
不
過
需
要
指
出
的
是
，
儘
管
本
叢
書
的
作
者
都
試
圖
秉
持
學
者
的
立
場
，
但
其
對
許

多
歷
史
場
景
的
理
解
、
尤
其
是
涉
及
與
中
國
的
部
分
，
自
然
是
以
日
本
為
本
體
，
與
我
們
的
立

場
必
然
有
差
異
，
我
們
出
版
這
套
叢
書
，
並
不
意
味
著
我
們
認
同
原
作
者
的
觀
點
，
而
是
為
我

們
了
解
和
理
解
一
般
日
本
人
對
於
自
己
近
現
代
史
的
認
識
提
供
一
個
較
為
完
整
的
素
材
。

這
套
叢
書
在
翻
譯
和
編
輯
的
過
程
中
，
對
正
文
未
做
任
何
刪
節
。
原
有
的
插
圖
和
大
事
年
表
，

一
概
保
留
；
原
文
中
專
門
詞
語
的
表
述
，
一
般
均
予
以
直
譯
（
必
要
時
譯
者
也
會
給
予
適
當
的

解
釋
）；
對
原
文
中
出
現
的
重
要
的
人
名
、
事
件
等
，
譯
者
會
以
腳
註
的
形
式
進
行
適
當
的
註

釋
；
對
原
著
中
的
參
考
文
獻
，
中
文
翻
譯
後
再
列
出
原
文
，
以
便
有
需
要
的
讀
者
可
查
閱
原
文

文
獻
；
原
著
中
的
索
引
，
考
慮
到
對
中
文
讀
者
的
意
義
不
大
，
略
去
不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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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一
八
七
七
年
（
明
治
十
年
）
四
月
十
四
日
，
黑
田
清
隆

1

率
領
的
政
府
軍
進

入
熊
本
城
；
五
月
二
日
，
控
制
了
鹿
兒
島
縣
政
府
所
在
地
。
雖
然
戰
鬥
還
在

持
續
，
但
是
西
南
戰
爭
的
勝
負
結
果
已
定
。
在
此
背
景
下
，
《
靜
岡
新
聞
》

認
為
，
「
吾
東
洋
帝
國
社
會
面
貌
斷
然
一
新
之
大
好
時
機
」
已
經
來
臨
。
該
報
還
強
調
，
若

要
讓
人
民
負
擔
「
內
亂
之
非
常
費
用
」
，
須
開
設
國
會
徵
得
人
民
之
同
意
；
英
國
革
命
中
查

理
一
世
「
實
行
苛
刻
之
法
令
」
，
未
與
「
人
民
達
成
共
識
」
便
根
據
「
一
己
之
念
」
徵
收
租

稅
，
結
果
「
化
為
刑
場
上
之
朝
露
」
；
「
無
論
為
政
府
計
還
是
為
人
民
計
」
，
「
今
日
乃
開
設

國
會
之
好
時
機
」
。（
《
靜
岡
新
聞
》
，
一
八
七
七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、
五
月
二
十
七
日

）

如
同
板
垣
退
助

2

等
人
在
一
八
七
四
年
提
出
的
要
求
設
立
民
選
議
會
的
建
議
書
中
所
寫

1

黑
田
清
隆
（
一
八
四
〇—

一
九
〇
〇
）
，
原
薩
摩
藩
武
士
，
明
治
維
新
後
曾
任
北
海
道
開
拓
使
長
官
、
內
閣
總
理
大
臣
等

職
。—

全
書
腳
註
均
為
譯
者
註
。

2

板
垣
退
助
（
一
八
三
七—

一
九
一
九
）
，
日
本
明
治
時
期
政
治
家
，
原
土
佐
藩
武
士
，
曾
任
明
治
政
府
參
議
，
後
下
野
成
為
自

由
民
權
運
動
領
導
人
之
一
。

「
開
設
國
會

之
好
時
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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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那
樣
，
「
負
有
向
政
府
繳
納
租
稅
義
務
者
，
即
具
有
與
知
及
贊
成
或
否
決
該
政
府
事
務
之

權
利
」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政
府
向
國
民
徵
稅
時
必
須
得
到
國
民
的
同
意
，
這
種
國
民
擁
有
共
商

租
稅
權
的
想
法
是
近
代
議
會
制
的
出
發
點
。
當
時
的
現
實
是
，
明
治
政
府
在
西
南
戰
爭
之
後

面
臨
嚴
重
的
財
政
困
難
，
抵
制
議
會
的
開
設
將
變
得
越
來
越
困
難
，
不
僅
如
此
，
統
治
集
團

內
部
的
裂
痕
也
在
擴
大
。

但
是
明
治
政
府
首
腦
只
看
到
西
南
戰
爭
終
結
了
反
政
府
士
族
勢
力
奪
取
政
權
的
可
能
，

幾
乎
沒
有
認
識
到
在
這
場
「
大
勝
利
」
背
後
隱
藏
著
將
會
動
搖
其
自
身
權
力
基
礎
的
新
的
問

題
。
儘
管
他
們
早
就
意
識
到
制
定
憲
法
、
開
設
議
會
的
必
要
性
，
但
是
當
時
並
沒
有
將
其
作

為
緊
迫
的
政
治
課
題
，
更
沒
有
想
到
後
來
會
被
在
野
的
政
治
力
量
逼
入
困
境
。

一
年
之
後
，
一
八
七
八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早
晨
，
明
治
政
府
參
議
兼
內
務
卿
大

久
保
利
通

1

對
造
訪
他
家
的
福
島
縣
權
令
山
吉
盛
典
說
，
如
以
十
年
為
單
位

劃
分
明
治
元
年
後
的
三
十
年
的
話
，
則
第
一
階
段
的
十
年
是
「
創
業
」
時

1

大
久
保
利
通
（
一
八
三
〇—

一
八
七
八
）
，
日
本
政
治
家
，
原
薩
摩
藩
武
士
，
德
川
幕
府
統
治
末
年
倒
幕
維
新
運
動
的
領
導
人

之
一
，
明
治
初
期
政
府
的
主
要
負
責
人
。
「
參
議
」
是
日
本
明
治
初
年
太
政
官
年
體
制
時
期
（
一
八
六
九
年—

一
八
八
五
年
）
政
府

中
的
重
要
職
位
，
其
地
位
在
「
卿
」
之
上
。
在
參
議
之
上
雖
然
還
有
右
大
臣
、
左
大
臣
等
職
位
，
但
是
這
些
職
位
大
多
沒
有
實
際

權
力
，
因
此
，
參
議
是
實
際
上
的
政
府
首
腦
。
參
議
有
多
人
，
可
以
視
為
集
體
宰
相
。

紀
尾
井
町
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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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。
這
一
時
期
雖
「
兵
馬
騷
擾
」
不
斷
、
疲
於
「
東
奔
西
走
、
出
兵
海
外
」
，
但
最
終
總
算

還
是
安
定
了
下
來
。
接
下
去
的
十
年
甚
為
關
鍵
，
為
整
頓
內
治
、
制
民
之
產
，
本
人
雖
不
肖

但
仍
決
心
盡
職
於
內
務
卿
。
而
最
後
的
十
年
，
乃
是
「
守
成
」
時
期
，
我
想
到
那
時
一
切
將

交
付
給
後
來
之
賢
者
。（
山
吉
盛
典
：《
濟
世
遺
言
》
1

） 

其
實
為
了
解
決
當
時
的
社
會
政
治
問
題
，
大
久
保
利
通
正
在
著
手
發
行
興
業
公
債
以
推

行
殖
產
興
業
和
鼓
勵
士
族
創
業
， 

2

同
時
正
在
謀
劃
改
革
地
方
制
度
以
及
教
育
思
想
尚
未
成

熟
的
天
皇
。
但
是
其
理
想
沒
有
實
現
。
這
天
上
午
八
點
左
右
，
大
久
保
利
通
乘
坐
馬
車
離
開

私
宅
，
前
往
位
於
赤
坂
臨
時
寓
所
內
的
太
政
官
邸
上
班
，
在
從
赤
坂
見
附
進
入
紀
尾
井
町
的

一
條
僻
靜
、
狹
窄
的
夾
道
時
（
這
條
夾
道
的
左
右
兩
邊
分
別
是
北
白
川
宮
宅
邸
和
壬
生
基
修

宅
邸
，
前
者
是
現
在
的
赤
坂
王
子
飯
店
所
在
地
，
後
者
是
現
在
的
新
大
谷
飯
店
所
在
地
）
，

被
石
川
縣
士
族
島
田
一
良
等
六
人
所
斬
殺
。

島
田
等
人
在
《
斬
奸
狀
》
中
申
討
道
：
現
在
的
政
治
「
上
非
出
自
於
天
皇
陛
下
之
聖

1

山
吉
盛
典
（
一
八
三
五—

一
九
〇
二
）
，
原
米
澤
藩
武
士
，
一
八
七
五
年
至
一
八
八
二
年
任
福
島
縣
權
令
（
縣
令
）
。
他
是
大

久
保
利
通
被
暗
殺
前
見
的
最
後
一
名
官
員
。
《
濟
世
遺
言
》
中
記
載
了
大
久
保
利
通
在
那
次
會
見
中
的
談
話
內
容
。

2

德
川
幕
府
統
治
後
期
，
武
士
階
層
中
已
有
不
少
人
破
產
，
明
治
維
新
後
實
行
的
廢
藩
置
縣
、
秩
祿
處
分
等
政
策
更
是
導
致
原
來

的
武
士
失
去
了
俸
祿
，
為
了
解
決
這
些
人
的
生
計
問
題
，
明
治
政
府
出
台
政
策
，
鼓
勵
其
創
業
，
從
事
農
工
商
業
，
這
類
政
策
和

實
踐
又
稱
為
「
士
族
授
產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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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
，
下
非
來
自
於
眾
庶
人
民
之
公
議
，
而
是
取
決
於
數
名
獨
居
要
職
之
官
吏
臆
斷
專
決
」
。

其
實
自
明
治
六
年
圍
繞
「
征
韓
論
」

1

發
生
政
變
以
後
， 

大
久
保
利
通
確
實
身
居
政
府
之
要
，

但
他
並
不
是
一
個
獨
斷
專
行
的
領
導
者
，
在
做
出
決
斷
前
他
總
是
認
真
聽
取
大
隈
重
信
、
伊

藤
博
文
等
部
下
的
意
見
。
然
而
，
他
對
於
那
些
以
暴
力
與
政
府
作
對
的
敵
人
毫
不
寬
恕
。
對

待
士
族
叛
亂
自
不
待
言
，
即
便
是
對
於
因
地
租
改
革
騷
亂
而
起
的
伊
勢
暴
動

2

（
一
八
七
六

年
）
他
也
下
令
徹
底
鎮
壓
。
伊
勢
片
田
村
原
來
的
村
長
在
日
記
中
憤
怒
地
寫
道
，
在
寬
政

時
代

3

，
即
使
當
農
民
起
義
軍
迫
近
城
牆
時
，
藤
堂
藩
政
府
軍
的
槍
也
只
是
放
空
槍
， 

但
是
現

在
像
要
報
仇
一
樣
地
殺
戮
人
民
，
如
此
殺
下
去
，
「
傲
然
自
恣

…
…

，
何
以
謂
王
政
哉
」
。

（
《
日
本
近
代
思
想
大
系
二
十
一
：
民
眾
運
動
》
）
幕
府
末
期
以
後
一
直
與
日
本
政
治
有
關
的
阿
耐
思
特
．

薩
濤

4

也
在
日
記
中
寫
道
， 「
民
眾
非
常
憎
恨
大
久
保
，
所
以
看
到
他
死
了
大
家
好
像
都
很
高

興
」
。（
萩
原
延
壽
：《
遙
遠
的
山
崖
》1

3

）

1

明
治
初
期
，
明
治
政
府
中
有
人
主
張
用
武
力
打
開
朝
鮮
的
大
門
，
這
種
主
張
被
稱
之
為
「
征
韓
論
」
。
圍
繞
著
「
征
韓
」
的
時

機
和
策
略
明
治
政
府
內
部
發
生
分
歧
，
並
導
致
一
八
七
三
年
政
府
內
部
發
生
政
變
。

2

這
場
暴
動
最
初
起
因
於
政
府
的
地
租
改
革
所
引
起
的
騷
亂
，
當
時
騷
亂
從
三
重
全
縣
開
始
蔓
延
到
了
愛
知
和
岐
阜
。
此
處
的
地

租
不
是
佃
農
繳
納
給
地
主
的
租
金
，
而
是
由
直
接
耕
作
土
地
的
農
民
以
實
物
方
式
繳
納
給
政
府
的
賦
稅
。

3

寬
政
，
日
本
的
年
號
之
一
。
寬
政
時
期
為
一
七
八
九
年
至
一
八
〇
一
年
。
這
一
時
期
的
日
本
處
於
德
川
幕
府
統
治
之
下
。
藤
堂

藩
是
德
川
幕
府
時
期
的
諸
侯
之
一
，
三
重
、
伊
勢
在
其
領
地
範
圍
內
。

4

阿
耐
思
特
．
薩
濤
（S

ir
	E
r
n
e
st	M

a
so
n
	S
a
to
w

，1
8
4
3
-1
9
2
9

）
，
英
國
外
交
官
，
曾
長
期
派
駐
日
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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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久
保
利
通
死
後
，
大
藏
卿
大
隈
重
信
成
了
首
席
參
議
，
伊
藤
博
文
就
任
內

務
卿
。

1

大
隈
重
信
出
身
於
佐
賀
藩
，
雖
然
他
在
財
政
方
面
可
以
說
是
出
類
拔

萃
的
專
家
，
但
是
在
以
薩
摩
、
長
州
的
藩
閥
佔
主
導
的
政
府
中
屬
於
旁
系
，

長
州
藩
閥
伊
藤
博
文
實
際
上
成
為
政
權
運
轉
的
中
心
。
據
說
大
久
保
利
通
沉
默
寡
言
、
非
必

要
時
不
說
話
，
因
而
讓
身
邊
的
人
惶
惶
不
可
終
日
，
但
是
伊
藤
博
文
則
完
全
不
同
，
他
待
人

隨
和
而
不
故
作
威
嚴
。

這
不
僅
是
兩
者
個
性
的
不
同
，
也
象
徵
了
時
代
的
特
點
。
在
大
久
保
利
通
執
政
時
期
，

沒
有
政
治
、
社
會
權
力
基
礎
的
明
治
政
府
，
必
須
一
邊
鎮
壓
守
舊
派
士
族
的
叛
亂
和
民
眾
對

於
新
政
的
反
抗
，
一
邊
創
設
各
種
近
代
制
度
。
例
如
其
出
台
的
徵
兵
制
，
以
「
四
民
平
等
」

為
前
提
，
解
除
了
士
族
的
武
裝
，
同
時
平
民
也
可
以
被
徵
召
入
伍
，
結
果
招
致
了
來
自
士
族

和
平
民
兩
方
面
的
強
烈
反
對
。
如
果
順
從
當
時
的
「
輿
論
」
的
話
，
這
一
制
度
在
當
時
也
許

根
本
就
無
法
確
立
。
前
述
阿
耐
思
特
．
薩
濤
的
評
論
反
映
的
與
其
說
是
大
久
保
利
通
個
人
，

不
如
說
是
當
時
的
政
府
在
政
治
和
社
會
上
的
孤
立
處
境
。
但
是
，
大
久
保
利
通
等
的
執
政
風

1

大
隈
重
信
（
一
八
三
八—

一
九
二
二
）
，
日
本
明
治
時
期
的
政
治
家
，
原
佐
賀
藩
武
士
，
曾
任
明
治
政
府
首
相
、
內
務
大
臣
、

大
藏
卿
等
職
。
伊
藤
博
文
（
一
八
四
一—

一
九
〇
九
）
，
日
本
明
治
時
期
的
政
治
家
，
原
長
州
藩
武
士
，
曾
任
明
治
政
府
參
議
等

職
，
是
日
本
首
任
內
閣
總
理
大
臣
。

制
度
的

 

時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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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確
實
像
「
有
司
專
制
」
、「
臆
斷
專
決
」
之
類
的
語
言
所
形
容
的
那
樣
，
非
常
激
進
。

西
南
戰
爭
最
終
斷
絕
了
「
封
建
復
辟
」
的
可
能
性
。
在
建
設
近
代
國
家
這
一
目
標
方

面
，
民
權
運
動
和
政
府
基
本
上
是
一
致
的
，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圍
繞
著
誰
來
掌
握
主
導
權
，
鬥

爭
變
得
非
常
激
烈
。
如
果
說
在
大
久
保
利
通
所
說
的
「
創
業
的
十
年
」
，
是
在
和
「
過
去
」

進
行
鬥
爭
的
話
，
那
麼
其
後
「
建
設
的
十
年
」
就
是
圍
繞
著
「
未
來
」
進
行
鬥
爭
；
而
且
在

這
一
鬥
爭
中
，
民
權
運
動
成
了
引
導
「
文
明
」
、
「
進
步
」
的
強
有
力
的
旗
手
，
而
政
府
方

面
卻
陷
入
了
守
勢
。

與
此
同
時
，
政
府
內
部
矛
盾
激
化
。
已
經
過
了
二
十
五
歲
的
明
治
天
皇
開
始
批
判
文
明

化
以
及
薩
摩
、
長
州
勢
力
對
權
力
的
壟
斷
，
其
親
信
元
田
永
孚
、
佐
佐
木
高
行
等
人
的
影
響

力
增
大
。

1

右
大
臣
岩
倉
具
視

2

在
華
族
的
待
遇
和
參
議
的
權
限
等
問
題
上
和
伊
藤
博
文
意
見

對
立
， 

連
明
治
十
四
年
發
生
的
流
放
大
隈
重
信
的
政
變
這
樣
的
大
事
，
兩
人
也
沒
有
進
行
過

「
合
謀
」。
山
縣
有
朋

3

雖
然
大
致
上
和
伊
藤
博
文
步
調
一
致
，
但
是
一
直
試
圖
將
陸
軍
變
成

自
己
的
據
點
。

1

元
田
永
孚
（
一
八
一
八—

一
八
九
一
）
，
原
熊
本
藩
武
士
，
儒
學
家
，
曾
任
明
治
天
皇
的
侍
讀
。
佐
佐
木
高
行
（
一
八
三
〇—

一
九
一
〇
）
，
原
土
佐
藩
武
士
，
曾
任
明
治
政
府
要
職
。

2

岩
倉
具
視
（
一
八
二
五—

一
八
八
三
）
，
貴
族
出
身
，
日
本
明
治
初
期
政
府
領
導
人
之
一
。

3

山
縣
有
朋
（
一
八
三
八—

一
九
二
二
）
，
原
長
州
藩
武
士
，
軍
人
，
曾
任
明
治
政
府
內
閣
總
理
大
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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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要
保
證
決
策
的
堅
定
和
政
治
運
營
的
穩
定
，
已
經
不
能
依
靠
個
人
的

「
決
斷
」
了
，
唯
有
依
靠
一
定
的
「
制
度
」
。
本
書
的
第
一
個
主
題
就
是
，
帝
國
憲
法
體
制

是
如
何
在
當
時
錯
綜
複
雜
的
各
種
勢
力
的
理
念
、
利
益
中
形
成
的
。

西
南
戰
爭
後
的
另
一
個
重
要
變
化
是
自
由
民
權
運
動
的
興
起
。
自
由
民
權
運

動
具
有
劃
時
代
的
意
義
，
這
是
歷
史
上
首
次
真
正
由
被
統
治
者
來
集
體
討
論

「
國
家
的
理
想
狀
態
」
，
並
且
為
實
現
這
一
理
想
狀
態
而
開
展
行
動
。
自
由

民
權
運
動
在
思
想
和
社
會
層
面
的
影
響
要
比
表
層
的
「
運
動
」
、
「
事
件
」
本
身
廣
泛
、
深

刻
得
多
；
沒
有
民
權
運
動
，
日
本
就
不
可
能
迅
速
形
成
和
確
立
國
民
國
家
。

對
於
民
權
派
來
說
，
西
南
戰
爭
之
後
才
是
他
們
的
創
業
的
時
代
。
但
是
在
民
權
運
動
興

起
之
前
，
身
份
制
度
、
領
主
割
據
體
制
的
廢
除
，
私
有
財
產
權
和
經
濟
自
由
等
的
確
立
，
這

樣
一
些
近
代
國
家
的
基
本
框
架
已
經
通
過
明
治
政
府
的
努
力
實
現
了
。
尤
其
是
明
治
政
府
進

行
了
比
西
歐
市
民
革
命
徹
底
得
多
的
土
地
改
革
，
通
過
地
租
改
革
，
將
幾
乎
所
有
的
耕
地
變

成
了
農
民
的
私
有
土
地
。
而
在
西
歐
市
民
革
命
中
，
那
些
擁
有
大
量
直
接
經
營
土
地
的
封
建

領
主
原
封
不
動
地
轉
變
成
了
大
地
主
。
民
權
運
動
是
在
這
一
基
礎
上
興
起
的
，
它
和
政
府
之

間
進
行
的
鬥
爭
是
圍
繞
著
政
治
制
度
和
政
治
參
與
展
開
的
。

政
府
、
民

權
、
民
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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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權
派
在
其
提
出
的
要
求
設
立
民
選
議
會
的
建
議
書
中
強
調
，
要
讓
人
民
「
與
天
下
共

憂
樂
」
，
就
必
須
使
人
民
「
參
與
天
下
之
事
」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民
權
運
動
在
要
求
政
府
開
設

議
會
的
同
時
，
也
在
試
圖
向
民
眾
灌
輸
一
種
將
國
家
的
命
運
和
自
身
的
命
運
結
合
在
一
起
的

「
我
國
」
的
意
識
和
「
國
民
」
意
識
（N

ational Identity

）
。
沒
有
對
於
國
家
前
途
和
命
運
的

關
心
，
就
不
可
能
形
成
政
治
運
動
，
因
此
即
使
就
民
權
運
動
自
身
的
發
展
需
要
來
說
，
民
眾

的
「
國
民
」
意
識
也
是
不
可
缺
少
的
。
激
進
的
民
權
思
想
家
植
木
枝
盛

1

斷
言
，
那
些
將
本

國
之
事
當
作
「
他
國
異
域
之
事
」
持
旁
觀
立
場
之
人
，
對
政
府
也
好
外
國
人
也
好
，
極
易
服

從
之
，
他
們
「
實
乃
國
家
無
用
之
人
」
。
（
《
民
權
自
由
論
》
，
一
八
七
九
年

）
那
些
拚
命
逃
避
徵
兵
的

民
眾
，
也
被
主
張
民
權
的
《
自
由
新
聞
》
等
媒
體
罵
為
不
知
道
「
護
國
義
務
」
的
「
懶
惰
懦

弱
」
之
徒
。

在
向
民
眾
灌
輸
「
國
家
」
和
「
國
民
意
識
」
的
同
時
，
民
權
派
還
對
民
眾
的
自
發
運
動

（
如
「
借
錢
黨
」
、「
困
民
黨
」

2

）
進
行
了
批
評
。
面
對
通
貨
膨
脹
以
及
囤
積
居
奇
等
所
導
致

的
米
價
上
漲
，
「
借
錢
黨
」
、
「
困
民
黨
」
開
展
了
要
求
降
低
米
價
的
運
動
；
當
出
現
通
貨
緊

1

植
木
枝
盛
（
一
八
五
七—

一
八
九
二
）
，
日
本
明
治
維
新
時
期
自
由
民
權
運
動
的
思
想
家
和
理
論
家
。

2

此
處
的
「
借
錢
黨
」
指
的
是
向
富
人
借
高
利
貸
後
無
力
償
還
的
貧
民
；
「
困
民
黨
」
中
的
「
困
民
」
意
為
「
生
活
困
窘
之
民
」
。

「
借
錢
黨
」
和
「
困
民
黨
」
均
非
政
黨
，
而
是
指
上
述
人
群
或
者
由
上
述
人
群
組
成
的
群
眾
運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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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
時
，
它
們
則
要
求
延
期
歸
還
借
款
或
者
取
消
債
務
。
民
權
派
指
責
由
「
借
錢
黨
」
、
「
困

民
黨
」
代
表
的
民
眾
的
這
種
行
為
侵
害
了
商
業
自
由
和
財
產
權
，
是
一
種
類
似
「
社
會
黨
」

的
行
為
。
民
權
派
認
為
人
民
擁
有
共
商
租
稅
權
，
以
及
建
立
在
思
想
自
由
、
人
身
自
由
等
近

代
權
利
論
基
礎
上
的
私
有
財
產
權
，
因
而
自
然
反
對
政
府
對
於
自
由
經
濟
活
動
的
干
預
。
同

時
，
民
權
派
的
文
明
觀
和
國
民
思
想
也
從
根
本
上
規
定
了
他
們
在
沖
繩
、
北
海
道
、
阿
伊

努
、
朝
鮮
以
及
中
國
問
題
上
的
言
行
。

由
上
可
見
，
以
往
民
權
運
動
史
研
究
所
描
繪
的
民
權
派
和
民
眾
站
在
一
起
對
抗
明
治
政

府
、
構
成
兩
大
對
抗
陣
營
的
景
象
，
是
缺
乏
依
據
的
。
明
治
政
府
和
自
由
民
權
運
動
的
目
的

都
是
要
建
設
近
代
國
家
，
但
是
它
們
之
間
存
在
著
尖
銳
的
對
立
，
是
兩
支
互
相
對
立
的
政
治

力
量
。
但
是
當
時
在
它
們
之
外
，
還
存
在
著
另
一
支
力
量
，
那
就
是
民
眾
。
民
眾
一
方
面
強

烈
反
對
政
府
的
政
策
，
同
時
持
有
和
民
權
派
不
同
的
要
求
，
他
們
是
一
支
獨
立
的
力
量
。
我

們
應
該
從
上
述
三
大
力
量
之
間
的
對
抗
這
一
角
度
去
把
握
當
時
的
政
治
格
局
。
因
此
，
本
書

的
第
二
個
主
題
就
是
研
究
三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尤
其
是
民
權
運
動
和
民
眾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西
南
戰
爭
後
的
十
多
年
間
，
經
濟
領
域
的
變
化
也
很
大
。
先
是
一
八
七
八
年

至
一
八
八
一
年
間
出
現
了
通
貨
膨
脹
，
接
著
，
一
八
八
二
年
至
一
八
八
五
年

兩
種
自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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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又
轉
為
通
貨
緊
縮
，
在
短
短
的
不
到
十
年
的
時
間
裡
，
人
們
不
得
不
體
驗
經
濟
形
勢
的
劇

烈
變
化
。
主
張
實
行
積
極
財
政
政
策
的
大
隈
重
信
下
台
，
松
方
正
義

1

的
財
政
緊
縮
政
策
的

實
施
和
金
融
制
度
的
確
立

…
…

經
歷
了
這
些
變
化
，
從
一
八
八
六
年
起
近
代
產
業
才
真
正
開

始
發
展
。

與
此
同
時
，
現
實
中
出
現
了
「
發
財
的
自
由
」
和
「
飢
餓
的
自
由
」
這
兩
種
自
由
。
地

租
改
革
後
，
向
政
府
繳
納
租
稅
變
成
了
個
人
的
責
任
，
窮
人
不
可
能
再
期
望
獲
得
來
自
村
落

的
相
互
幫
助
和
來
自
行
政
的
救
助
，
人
們
要
生
活
下
去
只
有
依
靠
自
己
的
刻
苦
和
才
能
。
過

去
的
農
民
一
部
分
變
成
了
小
自
耕
農
，
但
是
還
有
一
部
分
則
流
浪
到
了
城
市
的
貧
民
窟
。
在

大
阪
，
乞
丐
數
量
增
加
，
一
年
中
餓
死
的
人
數
超
過
了
三
百
人
。
井
上
毅

2

看
到
這
種
「
貧

民
流
離
失
所
」
的
情
況
非
常
擔
憂
，
提
出
了
「
改
良
地
方
政
治
建
議
」
（
一
八
八
六
年
）
。

不
過
此
時
，
隨
著
土
地
兼
併
和
經
營
規
模
的
擴
大
，
富
裕
地
主
以
及
商
人
、
新
企
業
家
的
人

數
也
在
增
加
。

伴
隨
上
述
變
化
，
日
本
的
國
民
生
產
總
值
在
十
九
世
紀
八
十
年
代
後
半
期
實
際
增
加
了

百
分
之
十
四
，
在
十
九
世
紀
九
十
年
代
上
半
期
增
加
了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。（
石
井
寬
治
：《
日
本
的
產

1

松
方
正
義
（
一
八
三
五—

一
九
二
四
）
，
原
薩
摩
藩
武
士
，
曾
任
明
治
政
府
首
相
大
藏
大
臣
等
職
。

2

井
上
毅
（
一
八
四
四—

一
八
九
五
）
，
日
本
明
治
時
期
的
官
僚
、
政
治
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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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革
命
》
）
人
們
的
生
活
水
平
總
體
上
在
緩
慢
提
高
，
而
且
，
不
僅
是
士
族
家
庭
的
子
弟
，
平

民
家
庭
中
「
上
京
城
」
讀
書
的
年
輕
人
也
開
始
增
加
。

在
此
背
景
下
，
需
要
通
過
設
立
以
帝
國
大
學
為
頂
點
的
金
字
塔
形
的
學
校
制
度
來
實

現
社
會
地
位
的
提
升
，
於
是
就
有
了
「
學
歷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一
個
被
認
為

3

3

3

只
要
有
了
學
歷
就

可
以
成
功
和
出
人
頭
地
的
時
代
到
來
了
。
在
家
庭
關
係
方
面
，
明
治
民
法
中
確
立
了
有
關

「
家
」
的
制
度
，
另
一
方
面
在
社
會
上
，
伴
隨
著
教
員
、
公
司
職
員
等
新
的
中
間
階
層
的
增

加
，
出
現
了
「
家
庭
」
、
「
賢
妻
良
母
」
之
類
的
新
詞
語
，
人
們
開
始
議
論
建
立
在
「
男
主

外
、
女
主
內
」
這
種
性
別
作
用
分
工
基
礎
上
的
「
溫
暖
的
家
庭
」
，
似
乎
將
其
視
為
理
想
的

家
庭
形
態
。
當
然
即
使
到
了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通
過
讀
書
出
人
頭
地
也
好
、
過
小
市
民
式
的
家

庭
生
活
也
好
，
對
大
多
數
老
百
姓
來
說
是
可
望
不
可
即
的
，
儘
管
如
此
，
作
為
一
種
生
活
方

式
其
確
實
開
始
成
為
青
年
男
女
憧
憬
的
理
想
。
社
會
的
近
代
化
給
人
們
的
生
活
和
觀
念
帶
來

了
甚
麼
變
化
，
這
是
本
書
的
第
三
個
主
題
。

十
九
世
紀
八
十
年
代
前
後
，
也
是
「
文
明
進
步
的
日
本
」
這
一
對
自
己
國

家
的
認
識
開
始
蔓
延
的
時
期
。
左
右
當
時
國
際
關
係
的
是
所
謂
「
萬
國
公

法
」
和
西
方
文
明
的
價
值
標
準
，
這
種
「
萬
國
公
法
」
原
來
只
不
過
是
西

「
文
明
的
」
和

「
日
本
的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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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國
家
之
間
處
理
彼
此
關
係
的
慣
例
。
西
歐
列
強
以
這
些
東
西
為
依
據
，
將
自
己
對
亞
洲
、

非
洲
等
地
的
殖
民
行
為
以
及
自
己
與
「
非
文
明
國
家
」
之
間
簽
訂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合
法
化
。

明
治
政
府
立
志
要
取
消
與
外
國
列
強
簽
訂
的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其
一
方
面
通
過
文
明
開
化
政
策

推
進
國
內
的
文
明
進
步
和
近
代
化
，
但
是
另
一
方
面
則
兼
併
蝦
夷
之
地

1

和
琉
球
王
國
，
使

之
成
為
國
內
殖
民
地
，
同
時
還
試
圖
在
中
國
和
朝
鮮
獲
取
與
西
歐
國
家
一
樣
的
優
越
地
位
。

所
謂
「
文
明
」
這
一
價
值
標
準
在
這
一
時
期
日
本
的
包
括
對
北
海
道
和
沖
繩
在
內
的
對
外
政

策
中
發
揮
了
怎
樣
的
作
用
，
這
是
本
書
的
第
四
個
主
題
。

「
文
明
」
的
滲
透
，
同
時
催
生
了
對
歐
化
主
義
的
反
抗
和
對
日
本
特
色
的
強
調
。
於
是

政
府
將
天
照
大
神
的
子
孫—

天
皇
家
族
一
以
貫
之
的
統
治
說
成
是
日
本
之
卓
越
性
所
在
，

並
且
將
這
一
故
事
作
為
國
家
秩
序
的
基
礎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在
當
時
，
「
文
明
的
」
和
「
日
本

的
」
兩
者
與
其
說
是
對
立
的
，
不
如
說
是
相
互
補
充
的
；
或
許
正
是
因
為
近
代
天
皇
制
和
帝

國
憲
法
體
制
具
有
這
種
兩
面
性
，
才
發
揮
了
統
合
國
民
的
功
能
。
這
種
結
構
是
怎
麼
形
成

的
，
這
是
本
書
的
第
五
個
主
題
。

追
記
：
對
於
引
用
的
史
料
，
引
文
中
︹
︺
裡
的
內
容
為
作
者
所
做
的
標
註
。

1

日
本
人
對
近
代
以
前
阿
伊
努
人
居
住
地
區
的
稱
呼
，
其
中
心
是
現
在
的
北
海
道
地
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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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章 
自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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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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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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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

自
由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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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動
と
民
衆



以板垣退助為首的著名的自由黨人的演講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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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竹
橋
事
件
和
立
志
社
建
議
書

一
八
七
八
年
（
明
治
十
一
年
）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深
夜
十
一
點
半
左
右
，
近
衛

炮
兵
大
隊
近
二
百
名
軍
人
殺
死
了
大
隊
長
和
一
名
士
官
後
宣
佈
起
義
。
這
就

是
竹
橋
事
件
。

當
時
的
陸
軍
在
東
京
、
仙
台
、
名
古
屋
、
大
阪
、
廣
島
、
熊
本
設
有
鎮
台
（
地
方
司

令
部
）
，
此
外
，
在
皇
宮
北
之
丸
的
竹
橋
門
附
近
駐
有
負
責
守
衛
皇
宮
的
近
衛
軍
。
近
衛
軍

由
從
常
備
軍
中
選
拔
出
來
的
精
英
組
成
，
近
衛
炮
兵
大
隊
有
三
百
多
名
官
兵
。
西
南
戰
爭
中

政
府
軍
之
所
以
能
夠
獲
勝
，
就
是
因
為
擁
有
近
衛
炮
兵
部
隊
的
火
力
，
以
及
由
以
巡
查
名
義

組
織
起
來
的
各
地
士
族
組
成
的
招
募
巡
查
隊
的
積
極
支
持
，
就
像
當
時
人
們
所
唱
的
那
樣
，

「
要
是
沒
有
近
衛
炮
兵
加
招
募
隊
，
敵
人
就
會
湧
入
繁
花
似
錦
的
江
戶
」
。

但
是
，
戰
爭
的
恩
賞
僅
僅
給
予
了
政
府
和
軍
隊
的
上
層
，
普
通
士
兵
不
僅
戰
後
得
不
到

獎
賞
，
政
府
甚
至
以
財
政
困
難
為
由
，
將
他
們
的
津
貼
乃
至
於
襪
子
、
毛
巾
等
配
給
都
削
減

了
。
一
名
原
本
是
堺
縣
（
今
大
阪
府
）
農
民
、
後
來
當
兵
並
參
加
了
此
次
造
反
的
士
兵
控
訴

道
：
「
去
年
立
有
戰
功
者
不
僅
沒
有
得
到
獎
賞
，
津
貼
等
亦
被
減
少
，
且
規
定
損
壞
器
物
必

須
賠
償
，
隊
中
之
人
皆
曰
嚴
酷
」
。
（
其
口
供
記
錄

）

「
苛
政
之

苦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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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些
認
為
恩
賞
不
公
的
人
並
非
簡
單
地
著
眼
於
錢
，
就
像
當
時
的
輿
論
對
於
暗
殺
大
久

保
利
通
事
件
所
表
現
出
來
的
冷
漠
一
樣
，
在
這
一
認
識
背
後
存
在
的
是
民
眾
對
於
明
治
政
府

政
治
表
現
的
強
烈
不
滿
。
其
實
西
南
戰
爭
還
在
進
行
的
時
候
這
種
不
滿
就
已
經
存
在
。
當
時

在
東
京
的
一
處
女
子
浴
場
中
，
當
有
人
說
到
「
這
種
混
亂
的
世
道
到
底
甚
麼
時
候
才
會
結
束
？

還
不
如
德
川
大
人
回
來
的
好
」
時
，
大
家
都
說
「
是
啊
，
是
啊
」
。
（
山
川
菊
榮
：
《
女
性
二
代
記
》
）

更
何
況
那
些
在
殘
酷
的
內
戰
中
為
政
府
出
生
入
死
的
士
兵
，
他
們
不
可
能
不
關
心
「
政

治
」
。
也
許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參
與
起
義
、
當
兵
前
曾
是
埼
玉
縣
秩
父
郡
農
民
的
田
島
盛
介

（
森
助
）
在
給
家
屬
的
告
別
信
中
寫
道
：
「
近
來
普
通
百
姓
苦
於
苛
政
，
吾
願
殺
暴
臣
以
護
天

皇
、
復
良
政
，
有
能
者
指
揮
我
等
起
事
等
等
，
不
一
一
贅
述
」
。
（
《
田
島
森
助
口
供
》
）

起
義
之
初
，
近
衛
炮
兵
大
隊
的
士
兵
們
相
信
東
京
鎮
台
屬
下
的
預
備
炮
兵
隊
也
會
起
來

造
反
，
到
時
候
該
預
備
炮
兵
隊
大
隊
長
岡
本
柳
之
助
會
統
一
指
揮
兩
支
造
反
的
部
隊
。
但
是

晚
上
九
點
過
後
，
岡
本
卻
下
令
預
備
炮
兵
隊
緊
急
集
合
，
然
後
將
隊
伍
帶
往
東
京
北
部
的
飛

鳥
山
一
帶
，
以
防
止
兩
支
隊
伍
會
合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近
衛
步
兵
連
隊
的
士
兵
也
大
部
分
站
到

了
鎮
壓
者
的
一
邊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還
是
有
一
百
多
名
士
兵
拉
著
一
門
山
炮
跑
出
了
兵
營
，
其

中
九
十
多
人
來
到
了
位
於
赤
坂
的
臨
時
皇
宮
門
前
。
但
是
，
前
來
鎮
壓
的
部
隊
已
經
在
此
擺

開
了
陣
勢
，
結
果
起
義
領
導
人
之
一
大
久
保
忠
八
自
殺
，
其
他
人
被
俘
。



27

第 1章  自由民權運動和民眾

十
月
十
五
日
黎
明

前
，
參
加
起
義
的
五
十
三

名
士
兵
在
深
川
越
中
島

被
槍
決
。
這
些
士
兵
大
多

是
二
十
四
歲
左
右
的
年
輕

人
，
出
身
於
平
民
或
者
農

民
。
後
來
，
又
有
兩
名
下

士
被
處
以
死
刑
。
在
這
一
事
件
中
，
總
共
有
三
百
六
十
多
人
被
判
有
罪
，
其
中
十
三
人
死
於

獄
中
。
岡
本
為
何
在
關
鍵
時
候
阻
止
部
下
起
義
，
理
由
尚
無
定
論
。
日
清
戰
爭
1

後
曾
經
發

生
過
日
本
浪
人
等
闖
入
朝
鮮
王
宮
殺
害
閔
妃
（
明
成
皇
后
）
的
事
件
，
這
一
事
件
的
首
謀
者

就
是
岡
本
柳
之
助
。

當
時
的
政
府
和
陸
軍
直
到
事
件
即
將
發
生
之
前
都
沒
有
察
覺
。
只
是
到
了
那

天
下
午
，
內
務
省
官
員
才
聽
說
「
今
晚
近
衛
軍
和
鎮
台
的
士
兵
將
到
皇
宮
放

1

即
甲
午
戰
爭
。

軍
人
訓
誡

圖 1-1 「近衛炮兵軍曹新家忠吉之
墓」。在竹橋事件中被處死的新家

忠吉的墓（墓碑）。有一個傳說一直

流傳到日俄戰爭，說是只要拜過這

座墓就可以免除兵役。（資料來源：

《竹橋事件的士兵們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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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，
並
將
待
諸
官
員
上
朝
時
將
其
斬
盡
殺
絕
」
，
但
是
當
這
一
消
息
傳
到
軍
隊
首
腦
處
時
已

過
了
晚
上
八
點
。
如
果
那
天
內
務
省
官
員
沒
有
得
到
消
息
，
鎮
台
所
屬
的
炮
兵
隊
與
近
衛
炮

兵
大
隊
會
合
的
話
，
事
態
的
發
展
也
許
會
完
全
不
一
樣
。
事
後
陸
軍
卿
兼
近
衛
都
督
的
山
縣

有
朋
陷
入
「
前
日
之
騷
亂
發
生
以
來
吾
深
受
刺
激
，
片
眼
朦
朧
雖
咫
尺
︹
近
距
離
︺
不
能
見
」

的
狀
態
（
伊
藤
博
文
給
岩
倉
、
大
隈
和
井
上
馨
的
信

）
，
絕
非
不
可
能
。

軍
隊
的
「
動
盪
」
並
沒
有
結
束
。
竹
橋
事
件
發
生
一
個
星
期
後
，
八
月
三
十
日
，
出
現

了
一
則
關
於
鎮
台
預
備
炮
兵
隊
將
向
天
皇
請
願
的
流
言
。
即
使
在
參
加
過
鎮
壓
行
動
的
近
衛

步
兵
聯
隊
中
，
一
八
九
七
年
一
月
好
像
也
有
人
在
策
劃
，
1

於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平
定
西
南
戰
爭

一
周
年
時
「
起
事
」
，
包
圍
皇
宮
和
炮
兵
工
廠
。
（
以
上
關
於
竹
橋
事
件
的
部
分
，
參
考
目
良
誠
二
郎
：
《
關
於

竹
橋
事
件
官
方
史
料
的
若
干
整
理
》
）

十
月
十
二
日
，
山
縣
有
朋
發
佈
《
軍
人
訓
誡
》
，
極
力
鼓
吹
軍
人
精
神
在
於
遵
守
「
忠

實
、
勇
敢
、
服
從
之
三
大
紀
律
」
；
關
於
「
聖
上
之
事
」
，
列
舉
了
諸
如
不
許
批
評
「
聖
上

容
貌
之
類
瑣
事
」
等
規
定
，
並
宣
佈
「
是
非
朝
政
、
私
議
憲
法
」
以
及
「
諷
刺
︹
批
評
︺
政

府
機
構
佈
告
等
舉
動
」
，
「
與
軍
人
本
分
相
違
背
」
。
在
當
時
，
士
兵
通
過
閱
兵
等
活
動
，
有

1

應
為
「
一
八
七
九
年
一
月
」
，
原
文
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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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
多
的
機
會
近
距
離
地
見
到
天
皇
，
因
此
談
論
天
皇
和

政
治
等
已
是
平
常
之
事
。

一
波
未
平
一
波
又
起
，
還
在
為
竹
橋
事

件
的
處
理
而
傷
腦
筋
的
山
縣
有
朋
、
伊

藤
博
文
等
，
又
因
為
九
月
十
一
日
在
大

阪
舉
行
的
愛
國
社
振
興
大
會
而
慌
張
不
已
。
愛
國
社
成

立
於
一
八
七
五
年
，
當
時
是
以
土
佐
的
立
志
社
為
核
心

加
上
加
賀
、
阿
波
、
築
前
等
地
的
士
族
社
團
組
成
的
團

體
，
因
缺
少
組
織
化
活
動
而
一
度
自
然
消
失
。
一
八
七
八
年
，
立
志
社
發
出
重
振
愛
國
社
的
呼

籲
，
在
西
日
本
地
區
，
以
熊
本
、
福
岡
、
岡
山
、
福
井
等
地
為
主
，
有
二
十
一
個
民
權
社
團
響
應
。

立
志
社
成
立
於
一
八
七
四
年
。
當
時
板
垣
退
助
在
提
出
了
設
立
民
選
議
會
建
議
後
回
到

故
鄉
，
建
立
了
這
一
組
織
。
那
時
立
志
社
的
宗
旨
是
幫
助
高
知
縣
的
士
族
殖
產
興
業
，
同
時

研
究
和
普
及
西
洋
思
想
。
（
圖1

-2

）
西
南
戰
爭
一
開
始
，
林
有
造
1

等
成
員
和
大
分
縣
的
共

1

林
有
造
（
一
八
四
二—

一
九
二
一
）
，
日
本
近
代
政
治
家
，
原
土
佐
藩
武
士
，
自
由
民
權
運
動
活
動
家
，
立
志
社
創
始
人
之

一
，
後
來
曾
擔
任
農
商
務
大
臣
等
職
。

立
志
社
建

議
書

圖1-2 立志社（高知縣市民圖書館藏）。立志社
是一八七四年（明治七年）板垣退助創建的士族

社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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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社
成
員
等
企
圖
暗
殺
政
府
高
官
、
舉
行
暴
動
，
結
果
有
四
十
多
人
被
逮
捕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
板
垣
退
助
和
片
岡
健
吉
1

等
人
意
識
到
難
以
通
過
武
力
推
翻
政
府
，
於
是
轉
向
言
論
和
宣
傳

活
動
，
一
八
七
七
年
六
月
，
立
志
社
向
政
府
提
出
了
建
議
書
。

建
議
書
篇
幅
很
長
。
在
詳
細
列
舉
了
自
明
治
維
新
以
來
，
政
府
違
背
五
條
誓
文
規
定
的

「
萬
機
決
於
公
論
」
、
壓
制
言
論
、
強
行
推
行
地
租
改
革
和
不
附
帶
參
政
權
的
徵
兵
制
，
以
及

在
財
政
政
策
、
對
朝
鮮
政
策
等
內
政
和
外
交
上
的
失
敗
以
及
錯
誤
之
後
，
警
告
道
，
這
樣
下

去
明
治
政
府
恐
怕
也
將
「
走
上
與
德
川
氏
末
期
一
樣
的
道
路
」
，
視
「
公
議
之
士
為
仇
敵
」
，

視
「
人
民
為
愚
民
」
。
建
議
書
認
為
，
「
為
培
植
國
民
獨
立
之
根
本
及
人
民
之
安
寧
計
，
唯

有
設
立
民
選
議
會
，
確
立
立
憲
政
體
之
基
礎
」
。
建
議
書
要
求
天
皇
回
應
「
眾
庶
之
期
望
」
。

建
議
書
沒
有
被
政
府
所
接
受
，
但
卻
被
大
量
印
刷
，
流
傳
到
了
全
國
。

如
果
僅
就
批
評
政
府
的
文
辭
的
激
烈
程
度
而
言
，
西
南
戰
爭
之
前
的
守
舊
派
士
族
要
比

民
權
派
人
士
激
烈
得
多
。
例
如
，
在
一
八
七
四
年
山
本
克
提
出
的
建
議
書
中
，
譴
責
木
戶
孝

允
、
大
隈
重
信
等
人
「
專
門
倡
導
洋
夷
之
學
」
、
迷
惑
天
皇
、
出
賣
「
神
州
」
；
認
為
岩
倉

具
視
和
大
久
保
利
通
也
在
幫
助
他
們
，
要
求
「
陛
下
宜
立
即
將
四
名
逆
臣
斬
首
示
眾
」
。
該

1

片
岡
健
吉
（
一
八
四
四—

一
九
〇
三
）
，
日
本
近
代
政
治
家
，
原
土
佐
藩
武
士
，
自
由
民
權
運
動
活
動
家
，
立
志
社
創
始
人
之

一
，
後
來
曾
擔
任
眾
議
院
議
長
等
職
。




